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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放心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文件

豫市监消创办〔2020〕1 号

关于规范放心消费创建标识、牌匾等
规格式样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放心

消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规范全省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、示范企业（单位）、消

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的认定和管理工作,发挥放心消费创建的示范

引领作用,根据《河南省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、示范企业（单

位）、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市监〔2020〕

73 号）的相关规定,省创建办制作了放心消费创建 LOGO 标识、

申报表、公开承诺及承诺表和牌匾参考式样等,请参照式样的标

示规格,做好本区域放心消费创建相关标识、牌匾等规范使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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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，并严格按照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、示范企业（单位）、
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的申报条件、评定标准、公示规程和管理要

求,认真抓好放心消费创建工作。现就做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全省“放心消费创建”LOGO 标识

全省统一的“放心消费在中原”LOGO 标识：标识以象、购

物车和心形元素构成，直观展望河南省放心消费的主题。大象的

元素取自河南省的简称“豫”，豫中取象，同时选取青铜与象形

相结合，突出河南文化底蕴深厚，源远流长。象形的购物车，心

形的象耳，体现“诚信服务、放心消费”的特征，寓意着河南省

各界积极行动起来，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各级创建办在开展放心消费创建过程中应大力推广和使用

全省统一的“放心消费在中原”LOGO 标识，进一步规范标识的

使用和管理，强化宣传和引导，扩大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的影响力。

二、规范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申报表、公开承诺及承诺表

“放心消费创建”公开承诺适用于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街区、

景区、园区、乡村、生产厂家、市场、商场、超市、商店、餐饮

店、药店、化妆品店、网店、酒店宾馆或旅馆等创建主体对公众

的承诺，可悬挂于醒目位置，便于消费者监督。

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申报表和“放心消费创建”承诺表式样适

用于创建主体申报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区域、示范企业（单位）、
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时的承诺，与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申报表一并

提交。（详见附件 2、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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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制定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牌匾参考式样

放心消费示范区域、企业（单位）、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牌

匾内容由名称、颁发单位及日期组成。名称为“***省/市/县（市、

区）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街区/景区/园区/乡村”或“***省/市/

县（市、区）放心消费创建示范企业（单位）”或“***省/市/

县（市、区）放心消费创建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”；落款单位为

属地市场监管局和消费者协会；日期为创建当年“****年**月”。

文字颜色为黑色，字体为宋体。以上内容统一居中放置。牌匾底

色统一为金黄色。规格尺寸为：400mm*600mm, 牌匾材质不作统

一要求，但原则上应按上述尺寸样式制作，各地可以结合实际，

做适当改动。（详见附件 4）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级创建办要高度重视“放心消费创建”

工作，做到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强化领导、明确责任。进一步

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和调动企业、单位的创建热情，推动本

地区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深入开展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。各级创建办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，严格创

建的流程和标准，做好痕迹化管理工作，确保创建工作的透明度

和公信力，严防出现“重数量、轻质量”或随意放宽条件和标准

等问题。各市级创建办要加强对本辖区创建工作的检查指导。

（三）宣传培训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微信、微博、

互联网等载体，多角度、多层次宣传创建工作，努力提升放心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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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创建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认同度。加强培训，提升工作人员业

务能力和水平，提高生产经营者对创建标准、认定管理的认识，

为深入推进创建工作提供坚实保障。

附件：1.“放心消费创建”LOGO 标识

2.“放心消费创建”公开承诺及承诺表式样

3.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申报表式样

4.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牌匾参考式样

2020 年 8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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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放心消费创建”LOGO 标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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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“放心消费创建”公开承诺及承诺表式样

“放心消费创建”公开承诺

为深入推进“放心消费创建”工作，努力营造诚信、安全、

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倡导诚实守信的社

会风尚，本店（主体名称）向广大消费者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河

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
二、积极组织参与“放心消费创建”活动。向消费者宣传正

确选购和使用商品的知识，并提供消费指导，为广大消费者营造

整洁、安全、诚信、放心的消费环境。

三、积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重视售后服务，严格执行

国家“三包”规定，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，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

取信于消费者，确保消费安全。

四、尊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享有的知情权、自主选择权、

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严把商品进货关、销售关和退市关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

保证商品质量，不生产、销售不合格的商品和假冒伪劣商品,对

不合格商品及时下架，对已售出的商品及时召回。

六、规范价格行为，实行明码标价，质价相符，不搞价格欺

诈，不做虚假广告，不夸大商品作用，不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，

不欺骗消费者。

七、虚心接受消费者意见，快速处理消费投诉，耐心解答消

费者的咨询，及时为消费者排忧解难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处

理消费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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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放心消费创建”承诺表

承诺主体（签章）： 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报主体名称

地 址

负 责 人 联系电话

主要生产经营

项 目

承诺事项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河

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
二、积极组织参与“放心消费创建”活动。向消费者宣传正

确选购和使用商品的知识，并提供消费指导，为广大消费者营造

整洁、安全、诚信、放心的消费环境。

三、积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重视售后服务，严格执行

国家“三包”规定，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，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

取信于消费者，确保消费安全。

四、尊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享有的知情权、自主选择权、

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严把商品进货关、销售关和退市关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

保证商品质量，不生产、销售不合格的商品和假冒伪劣商品,对

不合格商品及时下架，对已售出的商品及时召回。

六、规范价格行为，实行明码标价，质价相符，不搞价格欺

诈，不做虚假广告，不夸大商品作用，不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，

不欺骗消费者。

七、虚心接受消费者意见，快速处理消费投诉，耐心解答消

费者的咨询，及时为消费者排忧解难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处

理消费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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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申报表式样

创建县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域、企业（单位）、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申报表

申报主体名称

主体地址

社会信用代码 （如无可不填）

申报类型
示范街区、景区、园区、乡村（ ）；示范

企业单位（ ）；消费维权服务站（ ）

法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 系 人 联络电话

辖区监管所及

联络人
联络电话

申报主体意见

（附：创建主体

概况、主要做法

及取得的成效。

详细内容另附

页）

本店（公司）已达到放心消费创建设立

的条件， 特申报放心消费创建示范 。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创建办

审批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由申报主体填写，审核批准后，县级创建办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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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市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域、企业（单位）、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申报表

申报主体名称

主体地址

社会信用代码 （如无可不填）

申报类型
示范街区、景区、园区、乡村（ ）；示范

企业单位（ ）；消费维权服务站（ ）

法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 系 人 联络电话

辖区监管所及

联络人
联络电话

申报主体意见

（附：创建主体

概况、主要做法

及取得的成效。

详细内容另附

页）

本店（公司）已达到放心消费创建设立

的条件， 特申报放心消费创建示范 。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创建办

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市级创建办

审批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申报主体填写，经审核批准后，县级、市级创建办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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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省级放心消费示范区域、企业（单位）、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申报表

申报主体名称

主体地址

社会信用代码 （如无可不填）

申报类型
示范街区、景区、园区、乡村（ ）；示范

企业单位（ ）；消费维权服务站（ ）

法人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 系 人 联络电话

辖区监管所及

联络人
联络电话

申报主体意见

（附：创建主体概

况、主要做法及取

得的成效。详细内

容另附页）

本店（公司）已达到放心消费创建设立

的条件， 特申报放心消费创建示范 。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县级创建办

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市级创建办

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省级创建办

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 章）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申报主体填写，逐级上报至省创建办，审核批准后，县级、市级、

省级创建办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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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“放心消费创建”牌匾参考式样

***省/市/县（市、区）放心消费创建

示范街区/景区/园区/乡村

***市场监督管理局 ***消费者协会

****年**月

***省/市/县（市、区）放心消费创建

示范企业（单位）

***市场监督管理局 ***消费者协会

****年**月

***省/市/县（市、区）放心消费创建

消费维权服务示范站

***市场监督管理局 ***消费者协会

****年**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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